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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19-20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FHB(FE)215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 

(問題編號： 1631) 
 

 

總目：  (49)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2)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  

管制人員：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 (劉利群 ) 

局長：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綱領 (2)提及支援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，為營辦私營骨灰安置所而提

交的牌照或其他指明文書申請。私營骨灰安置條例自 2017年實施以後，至

今僅得一宗申請獲批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 
(一 ) 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人手編制及開支為何；有否評估現時人手

編制是否足以應付未來工作量；新財政年度，當局將預留多少人手及

開支，支援發牌委員會工作；  
 
(二 ) 截至今年三月，當局接獲多少宗私營骨灰安置所牌照申請；有關牌照

審批進度為何？預料需多少時間完成審批所有申請？  
 
(三 ) 因市民普遍對私營骨灰龕場需求殷切，當局會否因應龐大需求，加快

審批堆積如山的牌照申請；  
 
提問人：謝偉俊議員  (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： 29) 

答覆：  

(一 )  在 2017年 6月 30日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》 (第 630章 )(《條例》 )
生效時，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 (骨灰所辦 )約有 50名人員。

食物環境衞生署一直有留意骨灰所辦的人手需求，並已增加其人

手，以應付其工作量。骨灰所辦在 2019-20 年度將約有 60名人員，

預算開支為 7,620萬元。  
 
(二及三 )  自《條例》生效至 2019年 3月 18日，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(發

牌委員會 )收到由 145間私營骨灰安置所遞交的 360宗指明文書申

請，當中有一些骨灰安置所已撤回申請。發牌委員會於 2019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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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3月批准了 2宗牌照申請。發牌委員會亦於 2019年 2月原則上同

意另一宗申請除關乎土地的規定外基本上已符合牌照的申請要

求，並會在有關申請人符合關乎土地的規定後就該申請作出最後

決定。  
 
  截至 2019年 3月 18日，發牌委員會正處理由 136間私營骨灰安置所

遞交的 333宗指明文書申請，當中有 106間私營骨灰安置所提交了

牌照申請。  
 
  發牌委員會一直致力盡快處理各宗指明文書申請，然而有關工作

的進度很大程度取決於申請人在遞交申請時是否已符合《條例》

的所有規定和發牌委員會的指明要求，以及是否已提交所有必需

的文件和資料。目前，大部分骨灰安置所仍未交齊所有證明文件

及資料，而骨灰所辦及／或相關部門亦須要求不少骨灰安置所的

申請人就有關事項作出澄清或提交補充資料。骨灰所辦會繼續與

有關部門和申請人緊密聯絡，以期盡快完成審核工作及把申請提

交發牌委員會作出決定。  
 

 
 
 
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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